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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系统入口 

管理端：交我办教学应用(j.sjtu.edu.cn)-研究生学位 

用户端：交我办-待办事项（系统提示待操作事项） 

2. 操作流程 

2.1. 博士预答辩 

博士生的答辩秘书需要录入预答辩安排、预答辩结果 

交我办-待办事项-预答辩安排 

交我办-待办事项-预答辩结果 

2.2. 明审派送 

明审派送在管理端-论文评阅-院明审派送模块  

点击右侧“未派送” 填写专家信息后确定即可，提交后系统自动发送评阅邮件给明审专家

 



 

如需增加明审份数，点击下方“增加评阅”按钮后录入专家信息即可。 

校外专家需要在管理端-专家库管理模块维护（若专家库管理中已有该专家信息，请谨慎修

改，系统以最新修改信息为准） 

专家完成评阅后，答辩秘书可在管理端-论文评阅-评阅反馈管理模块查看评阅结果 

2.3. 评阅反馈管理 

答辩秘书权限： 

1. 查看派送论文的评阅详情 

2. 批量评阅：可下载待评阅数据数据，填写后上传完成批量评阅 

3. 下载评阅意见 

4. 撤回未评阅的院明审派送 

5. 修改评阅合格的评阅意见（评阅结果为不合格的无法修改） 



2.4. 答辩 

答辩秘书需要录入答辩安排、下载答辩材料、录入答辩结果： 

管理端-答辩-答辩安排模块，录入答辩安排并下载答辩材料 

 

校外专家需要在管理端-专家库管理模块维护（若专家库管理中已有该专家信息，请谨慎修

改，系统以最新修改信息为准） 

管理端-答辩-答辩结果模块，录入答辩结果 



 


